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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 

第二十六届会议 

2017 年 5 月 22 日至 26 日，维也纳 

 

 

  报告草稿 

 

报告员：Roland Seeger（德国） 

 

  增编 

 

  统一并协调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与会员国在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领域的

工作 

 

1. 在 2017 年 5 月 24 日和 25 日第 6 次、第 7 次和第 8 次会议上，预防犯罪和刑

事司法委员会审议了议程项目 5，其内容如下： 

 “统一并协调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与会员国在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

领域的工作： 

  “(a) 批准并执行《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及其各项议定书； 

  “(b) 批准并执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c) 批准并执行关于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的国际文书； 

  “(d) 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面的其他事项； 

  “(e) 为支持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工作而开展的其他活动，特

别是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案网、非政府组织及其他机构的活动。” 

2. 为审议项目 5，委员会收到了如下文件： 

 (a) 执行主任关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活动的报告（E/CN.7/2017/2- 

E/CN.15/2017/2）； 

 (b) 秘书长关于在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和腐败方面的国际合作的报告（E/CN. 

15/2017/4）； 

http://undocs.org/ch/E/CN.7/2017/2
http://undocs.org/ch/E/CN.7/2017/2
http://undocs.org/ch/E/CN.15/2017/4）
http://undocs.org/ch/E/CN.15/20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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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秘书长关于恐怖主义问题相关国际公约和议定书执行过程中的技术援助

的报告（E/CN.15/2017/5） 

 (d)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案网各研究所活动的报告

（E/CN.15/2017/7）； 

 (e) 秘书长转呈联合国区域间犯罪和司法研究所董事会报告的说明（E/CN.15/ 

2017/8）； 

 (f)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区域间犯罪和司法研究所董事会成员提名的说明

（E/CN.15/2017/12）。 

3. 有组织犯罪和非法贩运处处长、腐败与经济犯罪处处长、预防恐怖主义处代理

处长及贩运人口和偷运移民问题科科长作了介绍性发言。 

4. 马耳他观察员（代表欧洲联盟及其成员国）作了发言。苏丹观察员（代表阿拉

伯国家联盟成员国）也作了发言。阿曼（代表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作了发言。 

5. 白俄罗斯、南非、泰国、哥伦比亚、沙特阿拉伯、法国、巴基斯坦、中国、美

国、摩洛哥、加拿大、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日本的代表作了发言。 

6. 苏丹、突尼斯、亚美尼亚、阿尔及利亚、罗马尼亚、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利比亚、科威特、列支敦士登、印度尼西亚、多民

族玻利维亚国、伊拉克、土耳其、埃及和芬兰的观察员也作了发言。 

7. 联合国区域间犯罪和司法研究所（犯罪司法所）及亚洲和远东预防犯罪和罪犯

待遇研究所的观察员作了发言。 

 

 A. 审议情况 

 

 1. 批准并执行《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及其各项议定书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在促进批准和执行《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

公约》方面的工作 

 

8. 一些发言者指出，跨国有组织犯罪是对各个国家和区域安全、稳定和发展的威

胁，并呼吁尚未加入《有组织犯罪公约》及其各项议定书的会员国予以加入。几位

发言者忆及《公约》及其各项议定书规定了预防和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各项议定

书所涵盖犯罪以及毒品贩运、网络犯罪、野生生物和森林犯罪及洗钱等其他严重犯

罪的广泛框架。一些发言者强调了执行《公约》国际合作规定的重要性，并重申区

域和国际合作是打击一切形式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关键。若干发言者呼吁各国相互提

供最广泛的司法援助措施。一些发言者称，除双边和区域条约之外，其政府还将《公

约》作为国际合作的法律依据。 

9. 许多发言者欢迎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向各会员国提供的技术援助和能力建

设活动，提供途径包括“预防和应对人口贩运和偷运移民全球行动”和“枪支问题

全球方案”等方案，以及与《从各个方面防止、打击和消除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

易的行动纲领》等相关伙伴机构和方案的合作。 

http://undocs.org/ch/E/CN.15/2017/5
http://undocs.org/ch/E/CN.15/2017/7
http://undocs.org/ch/E/CN.15/2017/8
http://undocs.org/ch/E/CN.15/2017/8
http://undocs.org/ch/E/CN.15/20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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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众多发言者分享了本国执行相关法律文书的行政措施和立法措施资料。若干发

言者强调了向贩运人口受害者提供充分保护和援助的重要性，且强调在处理这些案

件时须尊重被偷运移民的人权并遵守人道主义法。 

11. 一些发言者欢迎在阐释《公约》及其各项议定书审议机制运行的特定程序和规

则方面取得的进展，并就该机制相关的供资、信息收集方法及民间社会的作用发表

了意见，还指出这方面的讨论由公约缔约方会议主持，正在有关框架内进行。 

12. 许多发言者还欢迎全面研究网络犯罪问题专家组第三次会议的工作，并表示支

持其继续作为一个论坛，除其他外，讨论打击网络犯罪的方式。 

 

 2. 批准并执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在促进批准并执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方面的

工作 

 

13. 若干发言者说明了腐败对发展的有害影响，并重申了本国对执行《联合国反腐

败公约》的承诺。许多发言者突出强调了本国在公约实施情况审议机制方面的积极

经验并欢迎启动第二个审议周期。 

14. 一些发言者介绍了本国有效执行《公约》和落实国别审议建议的具体工作。 

15. 一些发言者强调了民间社会在审议进程中以及在更广泛的打击腐败工作中的

作用。 

16. 若干发言者突出强调了有效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包括通过司法协助、追回资产、

推广有效的反腐败措施以及共享良好做法开展国际合作。 

 

 3. 批准并执行关于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的国际文书 

 

17. 许多发言者强调了联合国在预防恐怖主义方面的作用，并强调了加强国际和区

域合作的重要性以及在打击恐怖主义的同时坚持人权和法治的重要性。若干发言者

强调需要解决目前的恐怖主义威胁，包括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恐怖主义与跨国

有组织犯罪之间的联系、对恐怖主义的资助、绑架勒索、恐怖分子对信息技术和通

讯技术的利用、暴力极端主义以及暴力激进主义。 

18. 一些发言者强调需要防止儿童激进化并应对儿童参与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

义团体现象相关的刑事司法挑战，并指出强有力的刑事司法对策是各国共同努力预

防和打击恐怖主义的关键。 

19. 若干发言者表示赞赏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在预防恐怖主义方面的工作，鼓励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继续在这方面提供技术援助，并鼓励各国利用毒品和犯罪问

题办公室编制的培训材料和其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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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面的其他事项 

 

20. 一些发言者重申了其对全面执行《有组织犯罪公约》以及特别是作为有效预防

和打击人口贩运国际框架的《人口贩运议定书》的承诺，并提到仍然需要推广《联

合国打击贩运人口全球行动计划》，还突出强调了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作为国际

社会解决人口贩运问题的关键伙伴以及作为机构间打击人口贩运协调小组协调方

的作用。 

21. 谈及打击人口贩运的国家努力和跨境努力时，有人提到了采用以受害者为中心

的满足需求办法，相关的需求涉及受害者的庇护所、健康、法律地位及补偿等方面，

还指出相关国际和区域合作通过谅解备忘录的拟订、联合培训活动的发展及特殊和

（或）联合调查的展开而得到了加强。 

 

 5. 为支持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工作而开展的其他活动，特别是联合国

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案网、非政府组织及其他机构的活动 

 

22. 组成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案网的各研究所、犯罪司法所及国际科学和

专业咨询委员会在推进全球研究和能力建设方案及旨在共享信息和促进各区域内

交流意见和良好做法的其他活动方面的重要工作得到了突出强调。有人指出各研究

所应与联合国各实体及其他国际和区域组织密切合作，在各个国家、民间社会和从

业人员之间组织有关一系列犯罪和刑事司法问题的有意义的对话，还指出应继续将

各研究所的工作与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活动及委员会的优先事项协调。 

23. 有人提到需要将该网络组织的讲习班议程更好地纳入委员会的工作中，从而解

决在找出专家参与专题讨论期间举行的讨论会时遇到的越来越多的挑战，解决的办

法是也邀请各研究所专家与各个国家经区域小组指定的讨论会成员一道参与。 

 

 B. 采取的行动 

 

24. 在 5 月 25 日第 8 次会议上，委员会决定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转交秘书长转呈

联合国区域间犯罪和司法研究所董事会报告的说明（E/CN.15/2017/8），该报告系根

据董事会在 2016 年 10 月 15 日和 26 日举行的会议上作出的一项决定编写，目的是

依照犯罪司法所章程第 4条第 3(e)款（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89/56号决议，附件），

通过委员会向经社理事会报告。 

25. 在这次会议上，委员会一致建议 Jayantilal Karia（乌干达）和 Taous Feroukhi

（阿尔及利亚）连任犯罪司法所董事会成员。 

 

http://undocs.org/ch/E/CN.15/2017/8

